
库尔勒市涉改部门单位调整预算补充公开

根据库尔勒市党委办公室、库尔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

发《关于库尔勒市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调整

部门单位预算。现将我单位预算调整情况补充公开如下：

一、单位职能划转情况

我单位主要职能为负责全市拥军优属、优待抚恤和退

伍军人安置工作，负责革命伤残人员和革命烈士的评定申报

工作. 负责发放全市救灾救济， 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城乡医疗

救助金。

负责全市婚姻登记管理、殡葬管理和儿童权益保护工

作，负责儿童收养登记业务；指导协调殡仪馆和城市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负责 办村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地名的命名、更名的审

批呈报工作，规范全市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

指导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和敬老院的建设与管理，组

织指导自治市社会福利募捐活动。

贯彻落实库尔勒市党政机构改革工作部署，划出职能双

拥优抚，城乡医疗救助，救灾救济。（如是划入职能，删除

划出职能；如是划出职能，删除划入职能）

二、预算调整情况

经库尔勒市人大常委会批复，2019 年我单位年初部门预



算总额为 10826.45 万元。本次调减预算 2152.79 万元。具体

情况为：

（一）因双拥优抚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2137.4 万元，

划入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其中，基本支出 1301.4 万元；

项目支出 836 万元。因城乡医疗救助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12.3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2.39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因救灾救济助职能划出，划出预算 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3 万元；项目支出 0 万元。

（二）“三公”经费变化情况为：年初预算 12 万元，因

智能划出三公经费（辆运行维护费）划出 3 万元。（原救灾

车调拨给应急管理，车辆经费同步调整）

三、绩效目标调整情况

因项目金额、性质发生变化，原拥军优属，死亡抚恤，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义务兵优待金，退役士兵安

置，军队移交政府的离退休人员安置等 6 个项目经费绩效目

标同步调整，划入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

以上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附件 1：库尔勒市党政机关机构改革预算调整表（A3，

明细到项级）

库尔勒市民政局

2019 年 6 月 20 日


